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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突破性创新:欧盟高层次创新专家组的政策建议

董　超１　　王建芳２　胡智慧３　任　真３　赵　安４

(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政策局,北京１０００８５;２．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３．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１００１９０;４．浙江省肿瘤医院,杭州３１００２２)

[编者按]　突破性创新是国家创新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其多寡越来越决定着一国之强弱.欧盟近

年来更加重视创新,于２０１８年开始推进欧洲创新理事会(EIC)试点,旨在大力支持欧洲最具天赋的

创新者,构建更优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此促进欧洲重获创新的领先地位.为充分发挥 EIC的功能,
欧盟高层次创新专家组研究发布«欧洲归来:加速突破性创新»报告,指出目前阻碍欧洲取得突破性

创新和深科技创新的因素,阐述了EIC存在的价值和成功的标志,重点围绕“EIC如何支持和培育

突破性创新”,从创新资金、创新意识、创新规模、创新人才４个方面提出１４条政策建议.这份报告

将显著推动欧洲加快突破性创新进程,对于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根据欧盟高层次创新专家组的研究报告 EuropeIsBack:AcceleratingBreakthrough

Innovation编译,原文参见: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eic_hlg_bz_web．pdf．通信

作者:王建芳(Email:wangjianfang＠casisd．cn)

　　近年来,欧委会通过创造多种途径来支持和发

展能够创造市场的创新,以促进欧洲成为全球创新

的主要推动者和引领者.创建EIC就是其中的一项

重要举措.由欧盟科研与创新委员卡洛斯莫达斯

(CarlosMoedas)委托的高层次创新专家组于２０１８
年１月２４日发布«欧洲归来:加速突破性创新»报
告,针对EIC的建设、资助和培育突破性创新提出

１４条政策建议.该专家组由知名企业 CEO或创始

人为主的１５位专家组成,英国 Amadeus投资基金

创始人赫尔曼豪瑟(HermannHauser)担任主席.
报告认为,过去２０年出现的全球性科技公司鲜有来

自欧洲,许多有前途的初创企业已迁往美国,欧洲失

去了数字技术的竞争力,面临着被亚洲尤其是中国

超越的风险.同时,欧洲也正处于能重获创新领先

地位的历史性机遇期,需要欧盟层面采取有效的公

共政策,提供高效的资助来激发欧洲的创新创业活

力,促进欧洲进入技术领先的新时代.

１　欧洲突破性创新和深科技创新的阻碍

因素

　　一是投资.突破性创新,特别是深科技创新,需
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大量投资,但欧洲缺

乏适当规模的长期投资.作为欧洲主要投资渠道的

银行贷款,习惯于规避风险,不倾向于支持突破性创

新和深科技创新.公共财政支持则过于复杂和低

效,往往是为研发而设计的,且没有与私人投资有效

连接.二是意识.欧洲需要一个针对突破性创新的

旗舰计划,吸引最优秀的创新者,连接本地和产业的

生态系统.三是规模.欧洲要作为整体参与全球竞

争,而不能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与美国或中国竞争,欧
洲初创企业不应该被迫到美国去接受更大规模的融

资.四是人才.欧盟的资助要培育领军人才,创造

勇于冒险并激发创业精神的文化,而不是鼓励规避

风险.

２　EIC存在的价值和成功的标志

２．１　存在的价值

关于为什么突破性创新者很难在欧洲创业和扩

大业务,有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包括大学缺乏专门

知识、对创业不利的态度、薄弱且分散的风险资本市

场、不完整的单一市场、缺乏人才、监管壁垒等等.

EIC不应该试图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或照搬现有举

措.但作为欧盟层面的机构,相信它会在突破性创

新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特别是在深科技领域.
一是有利于支持突破性创新和深科技.突破性

创新是利用全新的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来创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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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通常来自缺乏内部资本或现行收入的初创公

司.高新技术、严格的监管或市场风险阻碍了私人

投资.因为严重依赖新科学、技术或工程,上述风险

对于深科技创新更加严峻.与数字技术创新相比,
深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耐心资本(PatientCapital),
但其回报率高度不确定.公共资金资助对于跨越传

统资助与私人投资之间所谓的“死亡之谷”来说非常

重要,尤其是对生物技术而言,当然也适用于数字和

物理相结合的创新,如医疗设备、能源、航空航天、机
器人或人工智能等.

二是从欧盟层面来支持创新.许多欧盟国家已

经为其创新体系提供了大力支持.但是,欧洲层面

所做的工作不仅为所有人增加价值,还使来自任何

地方的高潜力创新者能够获得支持和认可.欧盟层

面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发展欧洲网络,包括企业、投资

者和机构之间的关系.EIC应该利用灵活的创新者

网络,将其作为竞争获胜的资本.同时,应促进并加

速分享创意与实践经验,以及吸引人才和资金等.
欧盟层面还可以帮助创新者驾驭单一市场的监管

壁垒.
三是目标导向还是“自下而上”.国家财政支持

通常针对特定技术或部门,对建立技术能力和长期

战略(如,技术路线图等)非常有效.但对于突破性

创新来说,公共财政支持并不是很好,因为突破性创

新很难提前预测,失败率相对较高.所以 EIC不应

该预先确定哪些技术或创新应得到支持.这方面可

以借鉴欧洲研究理事会(ERC)所使用且已被证明是

非常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见表１).ERC拥有

独特的品牌、卓越的声誉、特有的结构和治理模式,
它代表了欧洲对基础科学支持的变革.专家组主张

欧洲对创新的支持也需要通过EIC来进行变革.此

外,EIC应积极主动地与领域专家、初创企业和创新

者进行接触,以提供有关新兴技术的最新情报.

表１　ERC与EIC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欧洲研究理事会(ERC)欧洲创新理事会(EIC)

卓越目标 吸引最好的科研人员 吸引最好的创新者

关注对象 科研人员 创新者

资助范围 科学领域、合作伙伴 创新领域、合作伙伴

遴选方法 科学同行评议
创新同行和私人

投资者共同选择

资助方式
有保障资金

的长期资助

资助与融资(股权/贷款)
措施相结合,强调资助

终止或调整的灵活性

２．２　取得成功的标志

从EIC试点开始,对 EIC的评估应该是一个持

续不断的学习和改进的过程.内容应包括EIC是否

吸引最优秀的创新者申请,网站、申请、遴选和评估

过程是否简单快捷等.EIC应该用鼓励性的描述来

广泛宣传成功案例,突出创新榜样的作用,要宣传

EIC支持为获资助者带来的好处,要在创新者和其

他利益相关者中建立EIC的声誉.评估可以使用许

多绩效指标,如欧盟的整体创新绩效、GDP和就业

的增长、风险资本水平的提升以及欧盟独角兽企业

数量的增加等.
但是,鉴于要加速突破性和深科技创新,专家组

认为EIC应该制定一些令人鼓舞的目标,建议从以

下方面制定:(１)增加欧盟新创企业发展壮大为比

中小企业(超过２５０名员工)和中型企业(超过５００
名员工)规模更大的企业的数量.突破性创新应该

创造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市场价值.因此,成功的

明确标志就是来自欧洲的新一代大公司.(２)欧盟

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未来十年中,欧洲

应该成为主要领域领先企业的所在地(如,全球三分

之一的主要企业应来自欧洲).这些企业应是在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等领域实

现深科技创新突破而领先的.
如果EIC实现这些目标,其影响将远远超出经

济领域.这将有助于改变思维方式,并创造勇于冒

险和鼓励创业的文化.除此之外,专家组认为应对

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将主要依靠突破性创新,欧洲应

成为这方面的引领者.

３　针对EIC的政策建议

３．１　创新资金:简化资助措施,激励私人投资

欧盟已有很多计划来支持新技术和创新公司.
但从创新者的角度看,计划数量太多,而且资助重

点、资助标准、资助限制、如何申请等方面往往太复

杂和难以理解,以至于创新者没有时间也不知道去

哪里获取资助机会.专家组赞同欧委会对EIC试点

所采取的措施,即将现有的一些计划(如,中小企业

资助、创新“快车道”计划、未来和新兴技术计划等)
汇集到一起,使针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完全“自下而

上”,并引入与申请人面对面交流的机制.EIC应避

免“一刀切”,目标应指向市场失灵和使欧盟增值的

方面,重点关注变革性、突破性科学,从而产生创造

市场的创新和显著扩大创新企业规模.这些突破通

常形成于不同技术、商业部门和学科领域间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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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资助应该仅限于欧洲最具潜力且有能力随着企

业规模扩大而持续投资的创新者.
资助应该认识到早期技术、初创企业、规模扩张

和成熟企业的不同资助需求.早期阶段的资助(如,
大学或科技组织的突破性想法)不仅仅是为了开发

技术,也要理解商业化的不同途径.尽管欧盟创业

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不比美国同行面临的问题大,但
在扩大规模阶段存在很大差距(部分原因是欧盟风

险投资基金的数量较少、规模较小).目前欧盟支持

的局限性在于它要么是纯粹以资助为基础(因此没

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私人投资者),要么是基

于财务风险评估的融资(股权、贷款等).EIC应引

入一种分级的方法:在私人投资者风险过高的早期

阶段,以资助为基础的方法是合理的;当需要更大规

模的投资时(如,试点制造、大型试验等),需要资助

和融资的组合.资助应限于对私人投资者来说是可

能的投资额度,据此才能形成整体的融资规模来支

持创新.
专家组建议:(１)将目前的计划简化为一组

EIC资助措施,聚焦于突破性和深科技创新的两个

阶段:一是早期技术和技术商业化资助,用于可行性

和商业途径研究,以及全面的商业模式开发;二是加

速和扩大资助规模,用于支持市场引入、企业扩大和

成长.(２)利用 EIC资助促使基金、贷款和股权投

资形式的资助得以结合,以刺激、协调和放大私人投

资.(３)建立EIC战略咨询委员会,保证对创新者

的持续关注和把握新趋势.委员会的成员应包括顶

尖的创新型企业家、大学、研究机构、风险投资家、其
他投资者(商业天使,银行等)和企业.(４)改变项

目评估与遴选过程,以促进风险共担,并与私人投资

者的能力保持一致.利用面试来识别拥有建立和发

展成功企业能力的人才.提高灵活性,允许中止一

项资助或改变其重点.

３．２　创新意识:支持创新者,加强信息交流

欧洲有许多成功的创新者,但公众了解甚少.
欧盟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方面的优势只有该领域

的专家才知道.因此,EIC应该高度积极地加强识

别和传达信息.

EIC关键绩效指标的定义应涵盖从投入、产出

到收益的各个阶段.例如,EIC是否吸引最优秀的

创新者,支持了哪些最重要的突破性产品和服务,

EIC资助的创新者吸引了多少私人投资(风险资本、
首次公开募股),EIC资助的公司创造了多少就业岗

位等.许多必要的数据可以从现有的资源中获得,
例如创新雷达(评估创新的市场潜力和创新者的市

场准备度)、自动网络搜索、第三方数据库(公司报

告、专利、风险投资等),以及来自欧委会和其他创新

资助者的内部数据.评估应该将量化指标与专家观

点结合起来.数据应该同其他计划和反事实情况进

行比较分析.评估结果应反馈给 EIC的管理者、决
策者、获资助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激励创新系统需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增加透明

度可以通过分享有关欧盟和国家计划产生的新兴突

破性技术和创新的进展来实现.获取这些信息可以

加快知识的吸收速度,并有可能为光子学、量子计

算、机器学习和智能材料等领域的知识商业化开辟

新途径.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更好的信息分享(如,通
过数据库等)、寻找人才和突破性技术、构建跨价值

链的共同体、知识产权代理以及欧洲范围内的创业

奖励计划等方式实现.不同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应该

从EIC提供的知识中受益,以形成新兴领域的专题

政策.
专家组建议:(１)按照创新者的需求设计 EIC

网站、申请表格等,最大程度减轻管理和财务报告负

担.(２)建立全面的 EIC监测和评估系统,向广泛

的受众传播数据、结果和建议,并展示欧洲支持实现

的目标.(３)收集、分析和提供有关新技术、突破性

创新和价值链的数据,特别是欧盟和国家计划产生

的这些信息,并将获 EIC资助者的反馈与其他现有

数据源相结合.(４)将成功案例进行广泛的公共

宣传.

３．３　创新规模:利用欧洲生态系统扩大规模

创新发生在特定的环境和生态系统中.欧盟创

新体系是在地区、国家和欧盟层面活动的人员、企业

和机构的复杂混合体.欧盟的创新绩效取决于这些

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创建更多更深层次的联系将有

助于创新者扩展业务.

EIC的资助应为快速成长的、高创新性的公司

提供必要的支持,但也不能仅限于资金支持.资助

应该使得来自欧盟各地的知识、技能、资金、基础设

施、客户和合作伙伴能够开放获取.在每种情况下,

EIC都不应该复制已经存在的服务和欧洲已有的支

持,例如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院(EIT)的知识与创

新共同 体 和 欧 洲 创 业 合 作 计 划 (StartupEurope
Partnership),而是要促进资源获取和需求匹配.通

过这种方式,欧洲任何地方的高潜力创新者将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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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世界领先的业务.
与不同团体的联系是必需的,特别是与风险资

本、大学、大型企业、国家和地区机构以及监管机构

间的联系.欧洲有越来越多的专业风险资本家,跨
境基金也在逐步增多,风险资本正在走向成熟,但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专家组赞同欧委会鼓励更大规

模的泛欧风险投资组合型基金的计划,认为这些举

措应持续进行.但EIC应区别于现有计划,通过共

同投资和建立投资渠道,为突破性创新者与风险投

资家团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大学和“研究与技术组织”(RTOs)是人才和突

破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虽然许多大学和RTOs正在

变得更具创业精神,但他们往往缺乏培养突破性创

新的内部能力,且其衍生企业难以扩大规模.EIC
应该在早期支持最好的想法和人才,从而增加走向

成功创新的想法数量.同时应促进机构间的技术转

让和商业化成功做法的交流.
大企业的产业能力和存在为欧盟许多地区带来

了明显的优势.由于创业公司与大企业的信息不对

称,文化和动机也不同,合作实现收益并非易事.

EIC可以通过激励和促进大企业与最有前途的初创

企业之间的合作来减少这种不对称.

EIC应促进与国家和地区创新机构的密切合作

和信息共享.这些机构对在该地区活跃的公司有着

深刻的了解.可以通过不同层面的支持开展协作,
如知识交流、分享最佳实践以及支持欠发达创新系

统的能力建设.
突破性的创新往往不适合现有的监管框架.

EIC的关键附加值应该是促进突破性创新者与欧洲

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EIC应该帮助创新者应对监

管不确定性,并与监管机构合作制定指导规则,使监

管框架可以为突破性创新提供支持.EIC与创新者

的直接接触使其能够向监管机构提供可能的监管障

碍早期信号.
专家组建议:(１)帮助获得 EIC资助者在整个

价值链(企业、投资者、公共采购者、技术提供商)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并在整个欧洲和国际范围内提供

支持(公共、私人、慈善).(２)继续改善融资渠道,
吸引私募基金进入风险投资和融资.(３)与地区、
国家和国际创新相关机构和计划合作,梳理和合并

现有的创新系统和服务,分享信息和最佳实践.
(４)帮助获EIC资助者克服监管障碍,并促进新兴

技术监管壁垒的早期识别.

３．４　创新人才:加强人才间的联系,认可顶尖创

新者

　　EIC的资助应针对个人,应成为追求突破性创

新的人得到认可的荣誉象征.将欧盟创新基金获得

者聚集在一起的潜力是巨大的,有利于同行学习、激
发新想法,并为未来创新者树立榜样.成功的创业

者有几个共同特征:勇气、勇于冒险、想象力和设想

新颖未来的能力,以及激励团队将愿景变为现实的

能力.其中一些是难以获得的个人特征,但有些则

是可以在网络支持下开发的能力.作为创业者,成
功创建创新企业最困难的部分是软技能.例如:如
何从学术环境转变为商业环境;如何将新人融入快

速发展的业务;如何处理与投资者、客户和供应商的

关系;当一个人不再是领导企业的最佳人选的时候,
如何再培训和重新获得认可.

专家组建议:(１)引入“EIC奖励计划”,以发现

和奖励创新领军人才.他们将被公认为是欧洲的创

新大使,并在EIC的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获

奖者(每年不超过３０人)应由高级遴选委员会根据

领导力、创新性和对创新界的影响等标准进行评选.
(２)将获EIC资助者与那些经验丰富且能够为首席

执行官们提供值得信赖的意见和建议的同行进行配

对.这些同行主要来源于EIC奖励计划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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